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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社政及戶政業務整合方案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處長 吳麗雪 

壹、摘要 

受到資訊科技與全球化所產生的衝擊整體社會環境快速變遷，迫使政府須更為

積極地面對社會各式的需求，同時隨著網際網路快速地發展，為現代生活提高便利

性，各地方政府亦透過電子化作業，加速行政效率及提昇民眾服務（蔣麗君，2004；

蔣麗君、曾雅芬，2010）。此外，在新公共治理的觀念下，地方政府對於民眾需求

回應性的高度要求下，必須調整政府組織本身的系統，例如整併相同屬性的服務、

建立單一服務的窗口等。因此地方政府組織不同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建置已經成

為當前重要課題（陳敦源，2005：131；呂育誠，2004：360；朱鎮明，2005：122），

因此許多先進國家，紛紛投入進行政府的組織再造，引進企業管理的精神，期待能

夠建立一個精簡、彈性、創新、有應變能力，且小而能的高效率企業政府，以提升

公部門的競爭力（黃正雄，2007）。 

屏東縣政府行政團隊向來就是以縣民的權益為最優先的考量，這幾年屏東縣政

府配合中央的社工專業人力充實計畫，增加公職社工師人力，也進用了多名約聘社

工員，期能落實對弱勢民眾提供專業及近便性的個案服務，屏東縣弱勢民眾人數及

案量在全國排名幾乎都是前幾名，顯見確實亟需社會工作專業人力照顧弱勢民眾，

「現金給付」雖然也是服務的一環，但制式化的社福津貼審核確實耗費太多社工人

力，尤其在公平權的原則及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讓社工處於社會福利經費守門員角

色，與社工應照顧解決弱勢民眾需求的本質相衝突，無法發揮應有的專業角色功能，

所以必須檢討此一審核機制的必要性及審核工作妥適轉換方案，如果能藉由組職

再造、人力改革、業務整合…等措施，使社工專業角色定位能落實由提供個案『社

會福利資源』，提升為協助個案及其家庭『解決問題的能力』。值此，本縣戶政事務

所正透過機關整併區域調整方案，進行大中心所改造及戶所增能計畫，評估業務屬

性相似性與相容性，屏東縣政府特透過機關間跨域整合方式，增能並借重戶政人力

的專業，於99年開始推動「社政及戶政業務整合方案」，將服務型態加以整合，除

了使社工人員將專業知能服務弱勢民眾，亦讓政府效能以較小成本發揮最大效益，

簡化社福津貼資格取得的申請手續，縮短了民眾等待審核結果的時間，真正實現本

府積極行政、為民服務的承諾。 

貳、問題概述及解決策略 

屏東縣位於全國最南端，縣域具有地形狹長、幅員廣闊之特性，轄內計有33個

鄉鎮市，鄉鎮市數量除直轄市外高居全國第一，且離島、偏鄉等交通不便鄉鎮佔了

縣域近三分之一面積，計有8個山地原住民鄉、1個平地原住民鄉及1個離島鄉，人

口數截至103年05月底止全縣人口85萬693人，全縣戶數28萬2,513戶，居民多以農漁

業維生，收入不豐，弱勢家戶福利需求殷切，102年度申請低收入戶、中低入戶、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兒少生活扶助等5項社會福利

津貼申請案件數為6萬7,603案，申請人數約12萬3,419人，申請人數約佔全縣人口

14.48﹪，核定通過人數8萬8,976人，約佔全縣人口10.43﹪，弱勢家戶所占比例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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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眾申請福利津貼時，為檢附相關資料需往返奔波於機關間，而且等待審核核定

結果時間冗長，一個積極行政、為民服務的政府組織，當思考規劃如何簡便社福津

貼申請作業流程及促進社福津貼審核效率，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行政效能。 

    基於上述背景，針對『為何民眾申請津貼手續不便且等待結果冗長』問題，分

析問題之特性與要因並協調相關單位討論解決策略如下： 

(一) 流程部份─ 

問     題 整合解決策略 

1.民眾需奔波向多機關申請文件 

2.未監控審核時效，等待核定結 

  果冗長。 

3.民眾檢附申請資料不詳實，影 

  響核定結果。 

4.申請案量龐大，審核曠日廢時。 

1.跨機關水平整合降低民眾往返 

  準備申請文件之不便 

2.申請端及審核流程檢討修正可 

  縮短民眾等待核定結果時間 

3.建立定期檢核改善流程或方案   

  實施機制 

(二) 人員部份─ 

問      題 整合解決策略 

1.社政人力嚴重不足。 

2.受理申請承辦人員未詳實說明 

  應備文件 

3.部份承辦人員同理心不足，無 

  法提供民眾最適切的服務。 

4.人事異動頻繁問題，造成審核 

  經驗無法累積與傳承，徒增審 

  核的難度與時間。 

 1.戶政代理複審改善社政人力不 

  足及專業倫理問題 

2.提供人員專業訓練使第一線社政 

人員受理民眾申請時能檢視資料 

是否完備，不需再請民眾多跑一 

趟補件，以加速審核。 

3.製作審核作業手冊及特殊案例 

  彙編傳承審核經驗。 

(三) 支援系統部份─ 

問      題 整合解決策略 

1.依賴外部資料 

2.紙本作業申請不便 

3.資訊系統不友善 

4.案件及核定結果端賴紙本公文往返 

1.提供申請表單下載之線上服務 

2.改善辦公室自動化服務，使用衛生 

 福利部弱勢 E 關懷系統查調人口及 

 財稅資料，加速外部資料取得的速 

 度及正確度。 

(四) 工作方法部份─ 

問     題 整合解決策略 

1.法規彈性不足 

2.社政人員審核標準不一 

3.工作方法未建置 SOP 流程 

1.相關法令規範檢討 

2.建置 SOP 標準化審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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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方式 

一、方案實施區域及期程： 

 
二、方案辦理階段及期程：

 

(一) 第一階段─戶籍謄本減量(縮短往返機關間的時間) 

    屏東縣政府朝著民眾只需持一張身分證即可完成申請的程序來試辦，

民眾至村里辦公處或公所填寫申請書，同意授權戶政事務所查調應列計人

口戶籍資料，不須付費申請戶籍謄本，也不須往返奔波於戶所及公所之間，

公所將申請案件送交戶所後直接登打列計人口資料於審核系統中，再由縣

府向財稅中心查調各列計人口財稅並匯入系統後，即可進行初審及複審  

作業。 

    自 100 年至 102 年底計算，各戶所受理五項津貼新申請案共 19,944 件，

每案最少須申請 4 張戶籍謄本（含原始手抄謄本）計算，這三年為民眾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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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萬 6,640 元的經費看似不多（19,944 件*每張 15 元），但對民眾而言卻是

省下了每案奔波的時間、不便與抱怨，同時公所承辦人也減省了以紙本判斷

列計人口的工作時間及錯誤率等是無法衡量的。 

    除此之外，省下來的時間及人力，可讓政府機關提供民眾更多元、更切

合其需求的服務。因此，由申請社會福利津貼戶籍謄本減量措施來試辦確實

是一舉數得的最佳方式，更能達到節能減碳環保的效益。 

(二) 第二階段─戶所代理審查（使民眾更快更容易取得福利） 

    試辦期間實施戶籍謄本減量措施成效良好，確實使民眾申請端更為便

利，但複審端縣府社政人員複審作業仍因案量過大，而無法有效節省審查程

序，社政及戶政於業務協調會發現此問題，經討論後決議自 100 年 7 月起由

戶所人員代理複審，縣府社會處依審核名冊發核定函並核撥經費即可，使社

工人員將省下來的時間做好津貼核發管控及其他福利輸送的規劃。 

    本府於方案開辦至 102 年底對於戶所代理複審能順利執行，共辦理了多

項相關措施來推動此創新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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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階段─社政戶政合署辦公（降低社會問題發生率） 

    經調查每個人生涯中最常接觸的政府機關，除學校外最頻繁的單位就

是戶政事務所，為使社會問題於前端即被發現並防範，本府特規劃將戶政與

社政系統合署辦公。 

    合署辦公的目的其實就是希望戶所人員在民眾臨櫃辦理戶籍登記時

（含出生、結婚、死亡、遷出入…等），在與民眾溝通的言談間或神情態度

上有異時，主動詢問是否需要社福人員提供進一步諮詢及服務，除了臨櫃提

供社會福利各項簡章供民眾參考，亦可於第一時間發掘問題，進一步可主動

處理以避免社會問題的產生。 

肆、執行成效 

一、外部效益： 

(一) 簡化申辦流程 

屏東縣政府朝著民眾只需持一張身分證即可完成申請的程序來試辦，民

眾不須付費申請戶籍謄本，也不須往返奔波於戶所及公所之間。 

(二) 達成謄本減量目標 

方案實施這三年為民眾省下 119 萬 6,640 元的經費看似不多，但為民眾

省下的時間及金錢，實為可觀。 

(三) 加速民眾取得社福津貼時間，由 24~35 天縮短為 18~24 天 

由戶所人員代理複審自申請日至核定總天數可平均減少 7 天，節省下的

時間除了縮短民眾等候審查結果的時間，及早獲得政府的資源。 

(四) 減少津貼溢領案件 

由於戶政參與查調人口作業，可避免之前民眾提供紙本戶謄資料隱瞞或

不齊全之問題，因列計人口佔審核案件相當重要的部分，本方案可大幅度降

低案件審核錯誤率，減少溢領情事發生。 

(五) 創造民眾對本府的正面形象 

本府藉著屏東市戶政事務所 101 年 4 月加入實施單位時，假戶所大廳召

開擴大記者會，並透過平面新聞媒體報導及安排主管接受廣播媒體採訪…等

方式，將此便民措施公告周知給廣大縣民，促進民眾對本方案之資訊掌握，

民眾反應十分熱烈。 

此外，因為戶所主動服務及代理審查，簡化申請流程並加速取得資源時

間，可大幅提高民眾對政府服務品質的滿意度，創造民眾對本府正面形象之

認同。 

(六) 標竿學習效益，榮獲社工專業及行政組織肯定 

本方案榮獲 101 年度高高屏社工表揚「最佳方案獎」，顯見社工界對本方

案的肯定，同時亦榮獲 101 年度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

建議制度榮譽獎、入圍第五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及榮獲 103 年度地方治理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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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之標竿案例，相信持續的推展定能直接幫助需要幫助的弱勢民眾，此即

為方案的重要目標。 

(七) 增加社福據點，提供更完善個案服務 

社會處結合戶所場地增設社福中心，就近在地推動服務方案連結社會資

源(如：辦理「聯合助學方案」募集助學金，以促進教育脫貧、連結全聯基金

會提供愛心福利卡名額等)，落實弱勢家戶之實質照顧。 

二、內部效益： 

(一) 跨域整合打破機關藩籬 

透過社政與戶政在方案執行中的磨合經驗，逐漸打破了機關間的藩籬，

由兩處間數十次的協調會議氣氛愈趨和諧可見一般，雙方因了解對方工作的

專業及內容，使協調事項更快速容易達成共識。 

(二) 達成謄本減量目標，落實節能減碳政策績效 

自 100 年至 102 年底計算，各戶所受理五項津貼新申請案，總計減少

79,776 張戶籍謄本，落實節能減碳政策績效。 

(三) 建立社會福利審核標準化作業流程 

社會福利承辦人員一直缺乏機會將經驗彙集成冊，藉由實施教育訓練所

需，社政人員必須檢視審核「秘訣」，整理成淺顯易懂的內容並以此為審核   

依據。 

(四) 促進組織學習及知識管理成效 

雙方承辦人員對於審核法規的認知及審核判斷的專業，一直是磨合最難

的地方，社會處除了檢討內部審查規定應更嚴謹之外，法律未明訂之處即為

法律授權予社會工作人員的專業行使之處，專業可藉學習增進，經驗必須靠

時間方能累積，透過本方案之推動，可促進組織學習及知識管理成效。 

(五) 社工回歸專業，提升專業效能 

本方案透過戶政人員代理複審，使社工回歸專業的個案管理及提供更貼

近個案需求之服務，免於身陷為案主最佳利益考量與福利守門員的衝突矛盾

中，使社工員回歸社會工作倫理及專業。 

伍、執行成效檢討及未來展望 

一、執行成效檢討 

王仕圖（2013）針對本方案進行滿意度調查，研究的結果與發現，民眾對本

方案滿意度相當高，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 可以再加強社戶政系統整合之政策宣傳 

本調查結果發現只有四分之一受訪者知道，故未來可以透過民眾申請的

機會，介紹本服務方案提升行政效率作法。 

(二) 提升政府第一線服務人員有關社會福利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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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顯示受訪之民眾對於政府第一線人員回應問題之滿意度較低，故

建議可以針對該人員，加強各社福津貼之相關法令規範的理解。 

(三) 提供更多元化管道，促進社會福利津貼申請者的資訊掌握 

受訪者對於政府相關社會福利津貼的掌握，其滿意度都不到五成，故應

該思考如何透過多元化管道讓民眾取得各類社福津貼資訊，應為未來努力的

方向。 

二、未來展望 

本方案辦理至今已 3 年餘，目前五項社會福利津貼新申請案及年度總清案

均已由戶所代理複審，已全面加速民眾取得社福津貼資格速度，達成促進行政

效率及便民承諾。 

未來更期待將實驗方案法制化、延續便民服務措施，並以強化社會安全預

警機制，邁向多功能服務單一窗口為方案努力目標，促進行政效率及便民承諾，

並針對研究建議事項努力改進，促進為民服務品質更向上提升。 

    附件一、屏東縣社會福利津貼審理作業流程圖（實施前） 

 

 

 

 

 

 

 

 

  

 

 

 

 

村、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  

案件收齊資料後送至公所 

 

公所依據戶籍謄本進入「屏

東縣社政資訊系統」輸入應

列計人口資料 

 

公所等待縣府社會處查調財

稅資料並轉入資訊系統 

 

公所進行初審並列印申請調

查表完成初審核章 

公所函送申請調查表 

至縣府社會處 

 

縣府社會處進行複審並於申

請調查表完成複審核章 

 

●民眾填寫七合一申請表並備妥下

列資料： 

1.申請人與代辦人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及委託書。 

2.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3.學生證、身障證明、居留證…等及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4.全家人口戶籍謄本及手抄戶籍謄

本 

●村里幹事應詢問申請人家戶人口

之行（職）業類別及教育程度。 

 

●申請案件資料不齊時，通知民眾

辦理補件。 

連接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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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範定各階段執行天數，依實際流程統計約需 24〜35 天。 
 

    附件二、屏東縣社會福利津貼審理作業流程圖（實施後） 

 

 

 

 

 

 

 

 

 

 

 

 

 

 

 

 
    

※嚴格規範各階段執行天數，依實際流程統計約需 18〜24 天。 

縣府社會處複審後將核定結

果及申請調查表函送公所 

 

村、里幹事受理民眾申請案件 

收齊資料後送入公所 

公所進系統輸入申請人統號

並應於每日下午 3:00~4:00 逕

送申請名冊及申請表至戶所 

 

戶所進入「衛福部全國社政資訊

系統」完成戶籍資料查調 

 

等待「衛福部全國社政資訊系

統」查調財稅及投保資料轉入 

 

公所進行初審並列印申請調

查表完成初審核章 

 

公所檢送申請案件暨清冊至

戶所進行複審 

 

戶所複審後，將核定名冊 e-

mail 至縣府社會處 

縣府收件於 2 日內函知公所

核定結果並副知戶所 

將覆審完成案件送交公所 

●民眾填寫七合一申請表並備妥下

列資料： 

1.申請人與代辦人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及委託書。 

2.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3.學生證、身障證明、居留證…等及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村里幹事應詢問申請人家戶人口

之行（職）業類別及教育程度。 

 

●戶所僅需將申請人統號輸入後，

按「查戶政」鍵，即可將應查調

人口之戶籍資料全數帶入申請

案。 

 

●公所點擊進入初審畫面，系統顯

示審核之結果及符合倍數(社福津

貼項目)後，於審核意見輸入審核

日期及審核結果，如不符合則勾

選不符原因。 

●申請案件資料不齊時，通知民眾

辦理補件。 

 

●戶所確認後，於系統輸入「核定

日期」並按「複審」鍵，完成複

審。 

連接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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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相片剪輯 

        得獎獎牌照片-1                    得獎獎牌照片-2 

   
               101 年度南高屏地區社會工作專業表揚最佳方案 

 

得獎獎牌照片-3                       新聞剪輯 

 

 

 

 

 

 

 

 

   
    

   101 年度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   101 年社戶政整合擴大記者會 

   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榮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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